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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前言

　　在我國文學史上，從中晚唐到北宋，通稱唐人的短篇文言小說為「傳奇」，這樣的文學體裁到後來有了變化，南宋和金以諸宮調為傳奇，元人也把雜劇稱為傳奇，明、清時代則稱南戲為傳奇，各個時代對傳奇的定義都不盡相同。　

　　影響唐代傳奇興起的原因，可分為三大類：
(1) 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

(2) 社會思潮和文化藝術的影響
(3) 科學制度對傳奇的創作影響
　　鶯鶯傳就是在這樣的體制下完成，內容描述的是寒門閨秀的悲情故事，以下我們將探討鶯鶯傳。
· 內容介紹
    鶯鶯傳描述的是崔鶯鶯與張生的愛情故事。內容說到當初張生對崔鶯鶯一見鐘情，請紅娘傳遞訊息，使他們能夠順利的約會。而後來張生赴試失利，滯留在京中，曾與鶯鶯互通書信，相送紀念品，然而，最終張生還是變了心，忘記了當初的海誓山盟，另娶他人，甚至在外人面前誣篾崔鶯鶯，說他是位害人的「妖孽」，傷心欲絕的鶯鶯最後轉嫁他人，當時的時人們還稱讚張生這樣「始亂終棄」的行為是「善補過」。
· 評論
 　　在鶯鶯傳裡頭，鶯鶯的形象並非淫蕩婦人，而是貞操自保的大家閨秀，而張生也非輕佻浮躁之士，而是正派的讀書人。那為什麼鶯鶯傳最終以悲劇收尾呢？張生拋棄鶯鶯，為何站在張生的立場，替他的負心辯護、找藉口？關鍵在於鶯鶯不是有權有勢的富豪之女，而是出身寒門的或沒落士族之家的閨秀，再加上張生與崔氏夫婦為親戚關係，與鶯鶯是中表兄妹的關係，而張生與鶯鶯的連帶關係是，張生派人保護鶯鶯一家人，使他們免於禍害。由於上述因素，使得張生擁有有利的條件去獲得鶯鶯的心，隨後又因為自己事業有成，將當初熱戀的崔鶯鶯拋棄，畢竟鶯鶯不是身份低下的賤民，所以當張生決定要拋棄鶯鶯時，還不得不尋找一個合理的藉口，作為一個冠冕堂皇的辯護。把所有的過錯都怪罪到鶯鶯頭上，塑造張生忍情割愛的形象，自然社會大眾就會支持張生的論調，更何況當時社會風氣，上流社會拋棄寒門子女，另婚高門，似乎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。而當鶯鶯最終知道張生拋棄自己另娶高官千金，在極度悲憤之下下嫁他人，這也是士族婚姻制度給寒門閨秀造成的愛情悲劇。而當負心的張生途經鶯鶯所居地時，以「外兄」的身分要求鶯鶯以禮相見，鶯鶯斷然拒絕，並以兩首詩怒斥張生這位忘恩負義的人，毫無掩飾的將張生負心的行徑寫的淋漓盡致，傾訴了滿腔的委屈和不幸。從此可以知道，當時社會的士族婚姻制度不僅奪去了一個寒門女子的愛情，也腐蝕了士人的靈魂，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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